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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康时期东北移民安置述略

孙 静
( 大连民族学院 东北少数民族研究院，辽宁 大连 116605)

摘 要: 顺治、康熙两朝，在招民垦荒政策的推动下，民人渐次涌入东北地区。清廷主要采取设立州县的

方式对其进行安置，落户入籍的民人遂成为区域开发建设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亦有部分民人被八旗

组织所接纳，成为八旗辖治下的各类旗人。不过，厉行旗民分治、维护以满洲为核心的旗人利益是清廷的

既定国策，当民人的移入危及到旗人之时，满洲统治者便放弃积极的招民政策，并最终在东北推行严格的

封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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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igrant Settlement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Shunzhi and Kangxi

SUN Jing
( Research Institute of Northeastern Minorities，Dali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Dalian Liaoning 116605，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Shunzhi and Kangxi，with the promotion of the reclamation policy
for attracting people and the exploitation，the Han people gradually entered northeast China． The
court mainly managed their settlement by building states and counties and the Han people beca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some Han people were recog-
nized as bannermen of the Eight Banners． However，the court strictly enforced the separation be-
tween bannermen and the Han people and safeguarded the bannermen’s interests． When the Han
people endangered the benefits of the bannermen，Manchu rulers gave up the positive policy for
attracting people and ultimately carried out the strict prohibition policy in northeast China．
Key words: Shunzhi and Kangxi periods; northeast China; immigrant; eight banners

东北地区是满洲人的“龙兴之地”，因而受到

清历朝统治者的格外关注。顺治元年，随着清军

大举入关，东北地区的人口急剧减少，为了充实边

疆，从顺治初年开始，辽东招民开垦令、辽东招民

授官例等相继颁行，关内民人经由各种渠道进入

东北。清廷或设立州县，纳民入籍; 或将出关民人

编入八旗。由于安置方式的不同，移民群体内部

形成了既有差异又密不可分的复杂关系。尽管如

此，清廷在这一地区始终厉行旗民分治的二元管

理体制，体现出清朝统治的鲜明民族特色。本文

在借鉴前贤研究成果和对相关史料进行尝试性分

析的基础上，拟对顺治、康熙两朝安置东北移民的

背景、方式、特点等相关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

丰富清代东北旗民关系的研究。

一

明清更替之际，东北地区的辽东一带作为关

外的主战场，遭受了战争的严重破坏。顺治初年，



随着统治中心迁往北京，这一地区呈现出民户萧

条，田多荒芜的凄凉景象。据《盛京通志》所载，稍

具规模的奉天府，顺治八年，人口仅三千九百五十

二人，锦州府属仅 一 千 六 百 五 人。顺 治 十 八 年

( 1661 年) ，时任奉天府尹的张尚贤这样描述辽河

东西的情况:“( 辽) 河东河西之边海以观之，黄沙

满目，一望荒凉，倘有奸贼暴发，海寇突至，猝难捍

御，此外患之可虑者。以内而言，河东城堡虽多，

皆成荒土，独奉天、辽阳、海城三处，稍成府县之

规，而辽、海两处，仍无城池，如盖州、凤凰城、金

州，不过数百人，铁岭、抚顺惟有流徙诸人，不能耕

种，又无生聚，只身者逃去大半，略有家口者仅老

死此地，实无益于地方，此河东腹里之大略也。河

西城堡更多，人民稀少，独宁远、锦州、广宁，人民

凑集，仅有佐领一员，不知于地方如何料理，此河

西腹里之大略也。合河东河西之腹里观之，荒城

废堡，数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全无可恃，

此内忧之甚者。”［1］地旷人稀不仅会严重阻碍东北

地区的恢复与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它使东北边疆

处于岌岌可危之中。早在顺治元年，俄国波雅科

夫匪帮便由精奇里江窜至黑龙江，顺流而下，沿途

骚扰抢劫。此后，沙俄仍然不断侵扰黑龙江流域。
“欲弭外患，必当筹画堤防，欲消内忧，必当充实根

本”，张尚贤的这一主张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基本

态度。顺康年间，中原的战事牵制着清军的主力，

在清军无暇出兵解决东北匪患的情况下，清廷亦

采取了必要的应对措施。
自顺治初年，清廷即在东北招民开垦。顺治

八年( 1651 年) ，清廷明确规定“山海关外荒地特

多，民愿出关垦地 者，山 海 道 造 册 报 部，分 地 居

住。”［2］此后，招民垦荒的政策不断出台，顺治十年

( 1653 年) ，辽东招民开垦令规定: “辽东招民开

垦，有能招至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 百名

以下、六十名以上者，文授州同、州判，武授千总;

五十名以上者，文授县丞、主簿，武授百总; 招民数

多者，每百名加一级，先将姓名、数目册报户部，领

出山海关，交与辽东府县验收，给印文赴吏、兵二

部选职。”又定“辽东招民照直省垦荒例，每名口给

月粮一斗，秋成补还，每地一垧给种六升，每百名

给牛二十支”［3］。由此招垦令内容可知，清廷不仅

对招徕的汉人予以奖励，更是对招徕汉人的招头

给予极高的官职。为了鼓励招头招揽民人，顺治

十二 年 ( 1655 年) 、十 五 年 ( 1658 年) 、十 六 年

( 1659 年) 、康熙二年( 1663 年) 和四年( 1665 年) ，

清廷又多次颁布谕旨，以授官加级，给匾旌奖为条

件，鼓励民人出关垦荒。
从允准出关到续颁优典，招民开垦的力度越

来越大。事实上，移民实辽的优厚待遇确对民人

具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从顺康年间东北人口的变

化可略见一斑。据《清朝文献通考》户口篇记载，

顺治十八年( 1661 年) 奉天丁数为五千五百五十

七( 折合二万七千七百八十五人) ; 康熙二十四年

( 1685 年) 丁数为二万六千二百二十七( 折合十三

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人) ; 雍正二年( 1724 年) 丁数

达到四万二千二百一十( 折合二十一万一千零五

十人) 。清初( 1661 － 1724) 六十三年间，奉天人口

增加了近二十万。毋庸置疑，新增人口并非自然

增殖的结果，而以移民为主。关于这一点，《开原

县志》的记载可为佐证，康熙三年( 1664 年) ，奉天

府添设承德、盖平、开原、铁岭四县，因州县新设，

“户无旧籍，丁鲜原额，俱系招民，三年起科”［4］。
《铁岭 县 志》也 有“新 设 县 分，原 额 无，俱 系 招

民”［5］的记载。这些记载当符合实际，移民在当日

人口构成中确已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二

顺康时期，民人初入东北，主要集中在南部的

辽东、辽西一带。清廷的安置对策主要有两种，一

是将民人纳入州县，使其成为国家控制下的编民;

二是吸纳民人加入八旗，使其成为旗下属员。由

于安置方式的不同，出关民人其后或继续为民、或
变为旗人，他们的身份遂产生了根本性的差别。

一方面，编民入籍。顺康时期，为了鼓励民人

进入东北，清廷在一些重要的农垦区设置地方民

政机 构，加 强 对 民 人 的 管 理。顺 治 十 年 ( 1653
年) ，率先设置了辽阳府，领辽阳、海城二县。顺治

十四年( 1657 年) ，裁辽阳府，改设奉天府。顺治

末年，奉天府尹张尚贤向清政府建议“河西锦州、
广宁、宁远地方，有佐领一员协管，或属永平，或属

奉天，其间流民甚多，入籍甚少，应改为州县，收募

为民”［6］。康熙元年( 1662 年) ，清廷即于锦州设

锦县，这是清朝在辽西地区正式建立的第一个民

治机构。锦州所在的辽西走廊地区，是关内民人

出山海关后的必经之路。锦县的设立，为就近安

置出关 民 人 提 供 了 极 大 的 便 利。康 熙 二 三 年

( 1663 年、1664 年) 间，清廷对盛京地区的州县建

设做了重大调整。一是充实健全了奉天府衙门的

机构设置，添设了府丞、治中、通判、推官等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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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增设新州县，康熙三年确定: 在辽东地区添设

承德( 沈阳) 、开原、铁岭、盖平四县，改辽阳县为

州; 在辽西地区添设广宁府、广宁县、宁远州，旋裁

广宁府，改设锦州府。同时规定: 以奉天府直接管

辖辽东地区的海城县、承德县、开原县、铁岭县、盖
平县及辽阳州，锦州府直接统管辽西地区的广宁

县、锦县及宁远州，奉天、锦州两府“俱令奉天府府

尹管辖”［7］。康熙三年( 1664 年) 添设了一府二

州五县，并且确立了州县的领导体制。至此，清廷

在辽西设置了一府三州县，辽东设置了一府六州

县，盛京地区形成了两府两州七县的格局。在广

设州县的同时，清廷积极为出关民人创造生产条

件，最主要的是为他们提供赖以资生的土地，并给

他们发放口粮、种子、农具等必要的生产生活资

料，以便民人安心 从 事 农 业 生 产。顺 治 十 一 年

( 1654 年) ，清廷曾颁诏:“饥民有愿赴辽东就食耕

种者，山海关章京不得拦阻，所在章京及府州县

官，随民愿往处所，拨与田地，酌给种粮，安插抚

养。”［8］在民多地少的海城、牛庄、盖州、熊岳等地，

当地官员不仅将荒地、房基地酌量拨给民人，而且

积极争取并得到清政府批准，对原蒙古部落“遗下

熟地”及马厂“弃地”，准给“安插新民”垦种［9］。
凤凰城城守尉吴尔庆为安置民人，将凤凰城边门

移至山南 15 里，通过拓展柳条边外土地的办法，

保证外来民人有充足的土地开垦。辽北的开原，

自然条件稍差，地方官员亦给招徕新民分配了一

定数量的土地，具体标准是每丁于城中给地基 2
绳，于野每丁给地 5 绳，永为民业。

另一方面，纳民入旗。加入八旗即意味着移

民已经成为与民人身份有别的旗下一员了。李林

先生对满族宗谱整理研究的成果表明，顺康时期，

由山东、河北、河南、山西等地迁往关外垦荒并加

入八旗满洲或八旗汉军的宗族有 70 多个。兹举

数例，《宗谱录詹姓》记载: “原籍小云南民，于清

顺治八年奉诏拨民来兹奉天省盖平县。越二世，

又迁到辽阳县东三十五里西双庙子处落户。三世

祖九德公投奉天镶红旗佐领下注册。”［10］193《王氏

宗族谱书》记载:“王氏原籍山东青州诸城县大王

庄，系民籍。于清朝顺治八年始祖王秉忠迁至辽

宁省海城县白云寨，康熙年间迁居辽阳南亮甲山

落户，入 汉 军 正 白 旗 第 三 佐 领 喜 纯 牛 录 为

丁。”［11］230《屈氏族谱》记载: “屈氏系山东小云南

人，顺治八年由小云南迁至草河城落户，入盛京镶

蓝旗，随伊将军当差。”［10］29 上述詹氏、王氏、屈氏

等族谱记载表明，他们的祖上均系民籍，顺治八年

( 1651 年) ，他们迁居东北，期间又多经历辗转迁

徙，最后都投靠了八旗组织。至于民人被八旗接

纳的原因，宗谱的记载不尽相同，《高氏宗亲谱册》
记载:“当初虽地广人稀，非旗人不容播种，是以康

熙二十二年入沈阳汉军镶红旗佐领下，开占红册

地亩数千顷之多。”［11］82《琅琊王氏族谱》则 说:

“康熙年义州设城守尉，将投垦客民悉编为汉军旗

籍。”［11］240《方氏族谱》说是: “二世祖德贵因征吴

三桂得胜，奉谕分派盖州镶黄旗马召功佐领下当

兵，成为汉军旗人。”［11］235《贾氏谱书》记载:“本氏

原籍山东登州府莱阳县，原姓周。清朝顺治初年，

贾氏始祖次支迁居辽东，开荒占地。遂更姓为贾

氏，隶属顺承郡王府阿立本牛录，充当壮丁。康熙

初年，贾氏被派往盛京汉军镶红旗当差。”［11］217

《马氏族谱》记载:“马氏原籍山东登州府栖霞县，

顺治十三年跋山涉水，至关东盛京城北八里洼子

窑居住。于经营事业，克勤克俭，服勤稼穑。及至

二世祖国庶之时，奉命迁到辽阳城东大汤沟镶红

旗界，乃入都京内务府正黄旗，以当渔差。”［11］289

由上可知，民人迁居关外后，或因生计、驻防、军功

等原因加入八旗汉军; 或为得到八旗王公贵族和

官员的庇护而投入王府种地、当差，加入满洲旗

籍，成为王府包衣。现有史料还不能完全解释哪

些民人何以能够入旗，不过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民

人主要由于天人交迫，存济维艰而离别故土，转徙

东北实乃迫不得已。正如定宜庄先生指出的:“刚

刚踏上辽东土地的贫苦单身汉大概都是被动的，

但随着民人的陆续到来，旗人的优势便显现无遗，

经济上的利益暂且不说，仅仅是社会地位的优越，

就已为民人望尘莫及。八旗制度成为他们最大的

保护伞和庇护所。”［12］移民一经入旗，便被束缚在

严密的八旗组织之中，他们也因此成为辽东地区

非常稳定的一个人群。

三

顺康时期，关外民人落籍东北，他们以其特有

的方式影响并改变着东北社会的面貌。根据民国

《绥中县志》卷 7 载:“康熙三年招民垦令下，汉族

迁徙日繁，或经商落户，或流寓入籍，统计大数，山

东、直隶居多，山西、河南，又其次也。”民国《铁岭

县志》卷 2:“县令胡药婴( 铁岭第一任知县) 广为

招徕，燕、齐、豫、晋之民，源源归之。”开原设县的

当年，“奉新例招民一千四百户，改流徙入籍者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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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户。”若按每户 5 口人计算，开原设县当年，就有

民户 1 900 余户，近万人编入户籍。移民为东北

地区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力量，他们积极垦荒。顺

治末年，辽东辽西地方，民地约有 111 332 亩。到

康熙二十二年( 1683 年) ，承德、盖平、开原、铁岭

等地的民地，大约扩展到 200 396 亩。辽西一带锦

州、宁远、广宁、沙后所等，大约扩展到 187 853 亩。
较顺治朝民地面积增加 70 % 以上［13］。经过民人

垦殖，辽东地区很快便出现了“荒城禅舍晓开衙，

古树新巢抱乳鸦”［14］的新气象。
安置移民是清廷恢复东北统治秩序的重要步

骤。在此过程中，有两点需要注意: 第一，先设州

县，再行招民。这种做法清楚地表明，清廷积极鼓

励民人出关进行开垦，并试图按照自己的规划来

统辖这些民人。不过，旗民两系、分别治理亦是安

置移民的基本准则。“本朝兵皆八旗，于百姓无

涉，要计亩输租，以供军需，古今一也。”［15］清廷深

谙此理，设立州县，藉此使民人成为附着于土地上

的生产者、国家租赋的稳定供给者，“以民养兵”，

清朝统治者的这一思虑可谓深谋远虑。第二，“关

外辽人”入旗。“辽人”是满洲初兴之际生活在辽

东边墙内外的特殊的汉人群体。他们曾被编入八

旗，作为汉军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为清政权的建

立做出过重要贡献。顺治六年( 1649 年) ，清廷出

示晓谕:“关外辽人，有先年入关在各省居住者，离

坟墓，别乡井，历年已久，庶可悯念。凡系辽人，各

写籍贯姓名，赴户部投递，听候察收，有愿入满洲

旗内者，即入旗内。”［16］在东北空虚之际，清廷自

然希望久已与之结好的辽人重返东北。由于辽人

身份已经难以甄别，实际上此道谕旨为广大民人

入旗打开了大门。根据宗谱的记载，顺治八年，关

外民人大量出关。他们或于出关之际、或稍晚一

些的康熙朝被编入八旗。东北的八旗建设与辽东

招垦基本上同期展开，移民入旗这一特有现象恰

恰又是清廷更为重视东北驻防的有力例证。
作为满洲统治者居于支配地位的全国性政

权，清廷的移民安置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

是清廷对民人垦荒多有限制。顺治十二年( 1655
年) ，辽阳府知府张尚贤奏言:“辽东旧民，寄居登州

海岛者甚重，臣示谕招徕，随有广鹿、长山等岛民丁

家口七百余名，俱回金州卫原籍，但金州地荒人稀，

倘准其任意开垦，则生聚渐多，亦可立县治，而诸岛

皆闻风踵至矣。”［17］顺治十二年是招民开垦之年，

即使是地荒人稀，民人也不能任意开荒。显而易

见，民人只能在清廷指定的范围内进行垦种。
当然，随着移民安置的推进，东北地区以八旗

驻防和州县为主体的二元统治体制亦逐步建立并

完善起来。康熙年间，旗民之间围绕土地产生的

矛盾日渐加剧，清廷曾在盛京地区进行过两次旗、
民垦区的划界［18］。事实上，“旗下与民参处，地亩

垦界交连耕种者甚多，独民成村另住者少，贫人已

经居住，年久成业，若迁动以致失业，应将在旗下

界内参处之民，仍令原种之地耕种”［19］。况且已

有相当数量的移民通过编隶八旗实现了由民到旗

的身份蜕变，划分界限断难割断旗民之间业已形

成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但是，当移民触动并威胁

到旗人的利益之时，清廷最终诉诸政权力量来化

解这一矛盾，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便是到了乾隆

朝，清廷在东北施行了严格的封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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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中的这种写法明显的是源于前一种写

法，读音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和《清太祖高皇

帝实录》的读音相同，但是用字不同，虽亦贴近满

语本音，然 不 顾 清 朝 官 定 写 法 定 例，以“努”易

“弩”，实无道理也无依据，且易造成混乱。《清史

稿》应属官修史书，对清太祖名讳的汉字写法理应

持严谨态度，遵照清代官修史书予以转写，但《清

史稿》之纂修是在清帝逊位之初，且修史者中多有

清朝遗老，改写清太祖名讳写法或有避讳之意亦

未可知，然尽管如此，无论是出于笔误还是出于有

意，均属不确。时至今日，这种写法仍被一些学者

坚持倡导，虽明知清代对清太祖汉字名讳有规定

写法，然仍然舍清代玉牒等官修史籍而认同出书

甚晚的《清史稿》，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六，写作“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的写法起于现代，在这个时期国内

外学术教育界的一些学者多将清太祖汉字名讳写

作“努尔哈赤”，这种写法更是毫无根据的想当然产

物，后被史学、文学和影视界采用，遂广泛流布。
这种“努尔哈赤”的写法与明代史书“奴儿哈

赤”的写法读音相同，似为“奴儿哈赤”写法的变

体，是汉语读音的典型译法，不过字面稍微雅致而

已。但是“努尔哈赤”的写法不仅读音与满语较

远，而且是最为晚出的一种写法，不仅极不规范，

而且造成了更多的混乱，然不知何故，却一直被一

些清史学者采用。如著名明清史专家孟森教授，

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授课用的《明清史讲义》“合各

记载所详之清世系”表中，就将清太祖名讳写作

“努尔哈赤”［6］。其他一些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

也多有采用此写法者，近年来颇为流行，以至于当

今称清太祖为“努尔哈赤”者十之八九。

清太祖名讳的汉字写法虽然不是一个重要的

学术问题，却也并非无足轻重，他被尊为开国之

君，庙号“太祖”，历史地位十分重要，至今在学术

研究和文学作品中也常被提到，故其汉字名讳应

该有统一的写法。杂乱无章，莫衷一是，或者随意

书写，毕竟不是应该有的严谨的态度。即使有人

非要执意写作“努尔哈齐”或“努尔哈赤”，也应该

知道这种当今流行的写法也是史学研究并不规范

的写法。
在上述 6 种汉字写法中，最为规范、最为权

威、最为恰当的的写法应该是“弩尔哈齐”。这种

写法不仅来自于满族人自译，而且出自“玉牒”、康
熙帝亲撰的《大清福陵神功圣德碑》和《清太祖高

皇帝实录》，属于大清中央政权官定之规范写法。
其他的汉字译法不仅随意性较大，各立门户而制

造混乱，且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不同时期不同民族

对清太祖认识的不同，故其他写法自然不能与之

相提并论。而从今人从今不从古的选择来看，多

有失史家传统与风范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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